
梧州市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2·4” 一般高处坠落事故调查报告

2024年2月4日上午约10时40分许，梧州市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组织人员对梧州市长洲中学校园内1棵榕树进

行修剪作业时，发生一起人员坠落事故，造成1人受伤送医治疗。

事故发生后，经长洲区人民政府委托，长洲区教育局牵头成立了梧州市长洲中学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以下简称

“事故调查组”），事故调查组以长洲区教育局为组长单位，区应急管理局、区总工会、区建设局、区人社局、梧州

市公安局长洲派出所、长洲镇为成员单位，对该事故开展调查工作。事故调查组秉着“依法依规、实事求是”的原

则，通过调查取证、询问相关人员、调看监控视频，现已基本查明了事故发生的经过、原因和人员受伤等情况，提出

了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

事故调查组认定，梧州市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2·4”一般高处坠落事故是一起施工单位未能履行安全生产主

体责任，未对作业环境的有害因素进行分析、研判，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作业人员安全

意识淡薄，违规盲目作业等因素所引发的一起生产作业过程中致人受伤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一、事故概述

（一）事故发生时间

2024年2月4日上午约10时40分许.

（二）事故发生位置

梧州市长洲中学运动场舞台旁边一棵榕树(以下简称事发榕树）。

（三）事故发生涉及单位

梧州市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承揽事发榕树修剪工程。该工程部是由长洲镇正阳村村民关锦福于2017年8月1日

经工商登记设立的个体工商户（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405MA5LA5U71P），经营范围是室内外装饰服务。多

年来也一直承揽长洲中学校内的零散维修、杂项工程服务。

（四）事故类别

高处坠落。



（五）事故伤亡情况

   

事故造成1人受伤。伤者为黄杰昭，男，家庭住址长洲镇寺冲村三组160号。受伤情况：2月4日，人民医院初步

诊断： 1.重型颅脑损伤2.肺挫伤(左肺上叶、右肺中叶、两肺下叶肺挫伤) 3.急 性呼吸窘迫综合征4.应激性溃疡伴出

血5.左侧额部、右侧颞部硬膜外出血6.蛛网膜下腔出血7.多处颅骨骨折(左侧额骨、右侧颞枕骨、左侧眼眶上壁、蝶窦

窦壁、右侧乳突、鼻中隔软骨、右侧上颌骨多发骨折)8.右侧额叶挫裂伤出血9.多处肋骨骨折(右3、4、6后肋骨折，左

9侧肋、右2前肋、右2后肋陈旧性骨折）。

二、事故发生经过和事故救援情况

（一）事故发生经过

2024年1月19日，梧州市长洲中学经校务会议研究，决定对学校旧教学楼后面空地硬化，旧职中校门拆除，对职

中大门旁、2号宿舍楼对出木棉树以及舞台后面2棵榕树进行移除。近年来该校修修补补等零碎工程均是由梧州市长洲

区锦福装饰工程部承揽，这次的工程该工程部循例先行提交了相关工程的费用报价清单，经长洲中学校务会议讨论决

定将上述各项工程打包交由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承揽（总价为21450元）。1月17日，长洲区锦福工程部工作人员

开始进校进行施工作业。2月1日，长洲中学副校长严传考和总务主任冼伟坚在对校园安全检查时，发现事发榕树枝丫

向一边倾斜生长，认为存在安全隐患需对树枝进行修剪。当时与梧州市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负责人关锦福就修剪事

宜进行了沟通，并口头达成事发榕树枝丫修剪费用为1500元，仍由梧州市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承揽，工程款和前

面所做工程款一起结算。2月2 日，经长洲中学校务会议讨论，决定增加修剪事发榕树树枝的工程量，由长洲区锦福

装饰工程部承揽。2月4日上午约10时30分，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经营者关锦福以及其召集的作业人员黄杰昭、邓

以戊、梁祝钊（驾驶一台挖掘机）陆续来到事发榕树旁。现场采取上升挖掘机挖斗、挖斗载人用油锯进行砍除修剪方

式进行。现场由梁祝钊驾驶挖掘机，黄杰昭负责修剪，关锦福在地面指挥。梁祝钊用挖掘机挖斗将黄杰昭上升到离地

约1.5米的高度后黄杰昭开始手持油锯锯事发树枝，约10时50分，树枝被锯断，树枝掉落地面的瞬间黄杰昭也同时坠

地，黄杰昭当场昏迷，头面部以及双侧耳部流血，其所戴安全头盔脱落滚到操场边台阶。作业期间，黄杰昭站在挖斗

里除佩戴头盔外均没有系安全带等其他防护措施。

（二）事故救援

事故发生后，约10时54分，关锦福叫邓以戊驾驶黄杰昭停在学校的电动三轮车到现场，关锦福和梁祝钊将黄杰

昭抬上三轮车后将黄杰昭送到长洲镇卫生院救治。约11时20分，伤者送到长洲镇卫生院门诊部，诊断为脑挫伤，长

洲镇卫生院作简单处理后，立即用救护车转到梧州市人民医院治疗，入院重症医学科，2月18日由重症医学科转胸外

腺体外科，2月23日由胸外腺体外科转入康复医学科，目前，黄杰昭还在住院治疗康复中。截止2024年4月 2日，黄

杰昭医疗费用累计10.7万元。

三、事故发生原因和事故性质

（一）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经调查分析，作业人员违规作业,利用挖掘机的挖斗载人进行树木修剪作业；及作业人员进行离地施工作业过程

中，未采取系挂安全带、紧戴安全头盔等安全施工保护措施，是事故发生的直接原因。

（二）事故发生的间接原因

经调查分析，梧州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未能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能对作业环境的有害因素进行分析、研

判，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及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致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薄，违规盲目作业是导致事故发生的

间接原因。

（三）事故性质



本次事故造成1人受伤，依据《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三条（四）之规定，经调查分析，认定此

起事故是作业人员违规作业,利用挖掘机的挖斗载人进行树木修剪作业；及作业人员进行离地施工作业过程中，未采

取系挂安全带、紧戴安全头盔等安全施工保护措施；梧州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未能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未能对

作业环境的有害因素进行分析、研判，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及安全教育培训不到位，致使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淡

薄，违规盲目作业等因素所引发的生产作业过程中致人受伤的一般生产安全事故。

四、事故责任

综合各方面证据，梧州市长洲区锦福装饰工程部在组织人员进行树木修剪作业时，未按规定制定安全操作规程，

未对参与作业的人员进行安全教育和安全告知，未能采取有效的安全防护措施对施工作业人员进行安全保护，对此次

安全生产事故的发生负有责任。

五、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

（一）相关职能部门对生产经营单位进一步进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方面的宣传教育工作，尤其是重点教育各生产

经营单位，必须严格遵守各行业各单位的安全操作规程开展生产经营活动。树立“安全生产无小事”的思想观念，丢

弃侥幸心理，把安全生产的法律法规和各项规章制度贯彻落实到每一项生产经营活动过程中。

（二）相关职能部门对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个人，也要及时纳入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宣传教育的范围之内，把

安全生产的法治建设、规范管理全面覆盖到所有生产经营活动当中。

（三）相关职能部门协调各行业主管部门，进一步规范各行业机器设备的安全使用技术操作规程，进一步规范各

行业安全生产经营活动的安全生产防范措施和要求，从严从细，常抓不懈。

 

                                        梧州市长洲中学高处坠落事故调查组（代章）

                                                      2024年5月10日     


